京教函〔2006〕66号附件2:
教育部办公厅 外交部办公厅
关于解决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后入学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为解决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人员子女回国后入学问题，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经研究，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的人数，适当指定几所中小学作为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就读的定点学校。定点学校要认真做好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就读工作。有关部门也要对这些学校以多种形式给予支持。

二、学生随父母驻外，学校要为其保留学籍。学生回国后，由驻外使领馆出具《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可到原学校就读，也可到定点学校或其他学校就读。凡未取得国内学校学籍的学生，到定点学校或其他学校就读，要参加学校考核，学校将视学生学习情况编级、编班。

三、凡持有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在初中阶段回国的初中生，在初中毕业后参加当地统一组织的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

四、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在国外就读中学且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拟回国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入学考试，可持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在户口所在地报名考试，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有关高等学校优先录取。

五、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在国外大学就读两年或两年以上，拟转入国内高等学校就读的，可持驻外使领馆出具的《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向国内高等学校提出书面申请。拟申请转入的高等学校经对其考核，认为可在本校继续培养的，应办理转入手续。

附件：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
教育部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

2005年11月21日

附件：

（　）　　　　发字第　　号

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回国证明
兹证明　　　　同志系驻　　　　　馆/团/处/署工作人员。经批准，其子/女　　　（身份证号码为：　　　　　　）于　　　年
　  月　日到馆随任，并定于　　　年　月　日结束随任回国。

特此证明。

馆员本人签字：

使领馆负责人签字：

使领馆印章：

　　　年　　月　　日

（该证明由外交部统一印制，共3联，第一联为随任子女回国就读学校留存联，第二联为本人留存联，第三联为使领馆留存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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